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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商精神应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充分展现

(一)儒商应挖掘非遗元素实施创造性转化让非遗活在当下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美丽乡村”文

化建设，发掘和保护一批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的小镇和村庄。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涵养企业精神，培育现代企业文化。实施中华老

字号保护发展工程，支持一批文化特色浓、品牌信誉高、有市场竞争力

的中华老字号做精做强。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实施中国传

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

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加强对传统历法、节气、生肖和饮

食、医药等的研究阐释、活态利用，使其有益的文化价值深度嵌入百姓

生活。实施中华节庆礼仪服装服饰计划，设计制作展现中华民族独特文

化魅力的系列服装服饰。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优

势，规划设计推出一批专题研学旅游线路，引导游客在文化旅游中感知

中华文化。推动休闲生活与传统文化融合发展，培育符合现代人需求的

传统休闲文化。发展传统体育，抢救濒危传统体育项目，把传统体育项

目纳入全民健身工程。

儒商作为“双创”理论在商业领域的具体实践者，应在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非遗资源，提炼非遗元素，发现商机，

从项目设计、产品制作、文化服务等方面全方位体现非遗传承与发展，

让非遗融入当代人的衣食住行和文化旅游生活中。

(二)儒商应保护开发传统技艺进行创造性发展提升非遗存续力

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

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乡村

振兴局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

(文旅非遗发〔2022〕72号)，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传统工艺企业，

支持其全面掌握并运用传统工艺核心技艺和关键技术，在保持传统配

方和工序的基础上，鼓励运用现代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提高生产效

率。鼓励传统工艺企业区分手工制作和机械生产，设立专门的手工生产

线，进行开发创新，提高手工价值，丰富产品品类，培养高端品牌，满足

不同消费需求。对于传统工艺保护成效明显、研发设计能力出众、人才

优势突出、带动能力显著的传统工艺企业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

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申报中予以倾斜。支持小微企业、非遗工坊等生产经

营主体，依托传统工艺开展技能培训，带动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鼓

励相关文化企业合理利用传统工艺资源，吸纳传统工艺传承人、从业者

参与生产。

儒商企业可以整合区域内传统工艺资源尝试设立传统工艺产业园

区，建立一系列传统工艺大师工作室，形成非遗传统工艺加文创品牌创

造性发展运行机制，打造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园区。

(三)儒商应整合非遗资源深化文旅融合共享非遗成果

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

局、国家开发银行在2022年发布了《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

意见》，要求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推动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

广泛应用。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设计师、艺术家等参与乡村手

工艺创作生产，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促进合理利

用，带动农民结合实际开展手工艺创作生产，推动纺染织绣、金属锻造、

传统建筑营造等传统工艺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手工艺

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培育形成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传统工艺产品和

品牌，鼓励多渠道、多形式进行品牌合作，提升经济附加值。充分运用现

代创意设计、科技手段和时尚元素提升手工艺发展水平，推动手工艺创

意产品开发。

《意见》提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创意设计、演出、节庆

会展等业态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促进文化消费与旅游消费有机结合，

培育文旅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实施乡村旅游艺术提升计划行动，设计开

发具有文化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提升乡村旅游体验性和互动性。推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乡村旅游各环节，支持利用非遗工坊、传承体验中

心等场所，培育一批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基地。支持有条件的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建设农耕文化体验场所，弘扬优秀农耕文化。

鼓励各地加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塑造“一乡一品”“一乡一

艺”“一乡一景”特色品牌，形成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乡村文化名片，提升

乡村文化建设品质，充分开发民间文化艺术研学游、体验游等产品和线

路。全面推进“创意下乡”，有效提升旅游商品开发水平和市场价值。

儒商企业可以积极参与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与利用，生产丰富多

样、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质文化产品，扩大

中高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三、儒商当在传承与创新中永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儒商的成长是一个全流程的群体修行

儒商的成长是儒家文化融入企业发展的全流程的过程，是企业家

率领团队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落实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的群体修炼行

为。在此过程中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既可以通过文化创

新促进企业经济运行，又可以用琴棋书画医武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内容和形式提升儒商群体的修炼质量和成果，丰富儒商企业文化内涵。

(二)儒商事业的发展需要儒家文化的持久滋养

儒商在推进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带动团队以诚意正心格物致

知为内功，以修齐治平为目标，实现商界领域的内圣外王，更需要作为

六艺重要内容的易学文化结合传统术数的指导和支持，应当成立专家

团队为儒商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持续支撑，推动儒商群体在众多商业

人才中脱颖而出，出类拔萃，引领企业家队伍。

(三)儒商精神的培养需要强有力的机制支撑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义强国需要更加强大的儒

商团队遍布经济发展各个领域，应建立相对专业的组织论证出台儒商

精神的标准，开展儒商评选活动，制定儒商培养规划和培训教程，有计

划开展培训工作，不断壮大儒商队伍。

中国作为《非遗公约》的缔约国开创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保

护措施，形成了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为国际社会提供了

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些成绩的取得，既是立足于中国国情贯彻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的当代实践，也是“两个结合”在非遗保护

领域的具体体现。儒商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群体，应该

为当代非遗传承保护工作、为非遗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

精髓、以非遗丰富中国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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